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
水生生物放流平台采购询价公告

为引导社会公众定点规范开展水生生物放流活动，提高社会放流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现对水生生物放流平台标识石碑、放流平台公示牌进行询价采购，诚邀符合资质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本项目询价。 
1、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水生生物放流平台采购项目。
2.项目预算：4万元。 
3.项目内容：水生生物放流平台标识石碑1块、放流平台公示牌2块。
4.技术参数要求
所供产品必须是完全符合采购产品规定的质量、规格的要求，供应商应保证其提供的产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具体参数如下：
4.1石碑
尺寸：平台高185厘米，宽175厘米，厚度为35厘米。
材质及样式：碑体材质为中国黑，底座材质为花岗岩。石碑拟采用底座加碑体的设计模式，底座高0.85米、宽1.75米、中间厚15厘米，上下端厚35厘米，雕刻波浪图案；碑体高1米、宽1.5米、厚15厘米，正面标有平台的标志、名称、设立单位、设立时间，背面对增殖放流功能作用、放流平台设立意义进行说明。
质量要求：抗风抗震。
4.2公示牌
尺寸及材质：公示牌采用铝合框材质，整体尺寸长380厘米，高230厘米，背景厚度为10厘米，前座背景厚度5厘米。
质量要求：抗风抗震。
5.交货地点：焦作市大沙河生态公园
6.交货期限：2025年12月8日前。
 二、供应商资质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应当具备的条件，提供焦作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
2.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3.提供2024年、2025年以来每年度各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 收证明及社保证明，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 商，应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三、采购预算
4万元，含材料、设计、制作、产品运输、安装等所有费用。 
四、报名方式及截止时间 
参加的供应商应于2025年11月12日18:00前，将加盖供应商公章的“询价响应文件”以邮寄或直接送达的方式，递交至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西楼201室（山阳区山阳路68号），联系人：吴先生，电话：0391-2108525。 
询价响应文件包括：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营业执照复印件、近两年各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证明及社保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技术响应表、报价表等。以上文件签章应齐全，如复印件应加盖公章方为有效，供应商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注：1.投报资料需装订成册1份，必须密封。2.经核实提供的为虚假文件的，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处理。
5、 开标时间及地点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13日9:30在焦作市山阳路68号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实验楼一楼会议室开标。
六、中标方式 
1.开标条件：必须有3家及以上供应商递交响应文件方可开标。 
2.评标规则：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将组建评标小组，对各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综合评审。在竞标资质和服务能力均满足项目需求的前提下，按照“报价最低者确定为中标候选人”的原则，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如果出现最低价相同的情况，通过抽签决定的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
3.本项目最终解释权归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所有。 
七、其他要求 
（一）验收要求 
供货时须按照与询价响应文件同等质量的标准供货，验收时所供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免费退换货或取消其成交资格。
（二）售后服务要求 
本项目在成交三年内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由成交供应商无偿解决问题，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须提供不间断售后电话，接到采购人电话后，成交供应商应2小时内作出响应，24小时内解决问题。 
八、合同签订 
询价结果确定后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签订合同。 
九、支付方式 
货物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采购人通知供货方安装，供货方按要求安装到位后开具合格票据等报账凭证，采购人按照程序一次性支付相应的资金。
十、联系方式 
采购人：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0391-2108525

2025年11月5日    
